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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下下车车库库停停电电，，有有车车位位也也不不敢敢停停
拖欠近30万电费所致，开发商和物业相互推责

2014年11月份，孙先生花
了84 . 86万元在经十西路的天
朗蔚蓝城购买了一套商铺。孙
先生介绍，当时是以每平米
18774元的高价购买的，比周围
楼盘的商铺价格贵出了5000元
左右。之所以购买这套价格略
高的商铺，主要是看中了开发
商承诺的返租。

“当时购买时，开发商承
诺 5年之内返还购买全款的
50%。”孙先生说，“买商铺的
时候就是看中了他们在搞返

租 活 动 ，觉 得 挺 合 适 才 买
的。”

孙先生说，购买商铺时，除
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还签了
一份与西安天朗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济南分公司签订的《委托
代管服务合同》。按照《委托代
管服务合同》，无论商铺是否实
际出租，天朗物业都将按照每
月税前7071元的标准向孙先生
支付委托代管收益，每个季度
支付一次。根据合同内容，天朗
物业应当在今年3月15日之前，

将首个季度的返款21213元返
给孙先生。

“我给售楼处打过很多次
电话，每次都是百般推诿，不是
说前面盖楼需要资金，就是说
开发商工作效率低，要不就是
他们老总出差了，没法签字，返
款日期已经推到了3月底。”孙
先生说，“当初要《委托代管服
务合同》时就要了一个月，这才
是第一期返款就这么费劲，以
后还有5年的时间，让我们怎么
信任他们？”

购购商商铺铺图图返返租租，，首首期期返返款款迟迟迟迟不不到到
开发商：部门协调不到位，正在走程序

市民反映>> 该返款了，开发商百般推脱

公司答复>> 流程不熟导致返款滞后

19日，记者与孙先生的妻
子刘女士一同来到天朗蔚蓝城
售楼处。置业顾问说返款不能
及时到位的原因，是老总不在
家签不了字。这一答复令刘女
士啼笑皆非。

置业顾问表示，他们是世
联怡高公司的员工，返款则是
由开发商返给业主，他们负责
及时地跟开发商反馈业主出现
的相关问题。他的主管给出的

解释就是，因为天朗济南分公
司的老总出差，不在济南，没有
办法签字，所以款项没法到位。

记者来到位于山东商会大
厦的天朗。销售部工作人员介
绍，天朗第一次采用返租的形
式，各方面流程并不是很熟悉，
集团里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加上部门之间的协调不给力，
所以返款日期有些滞后。目前，
返款正在走程序，现在还不能

确定到底什么时间能够到位。
按照公司流程，先要将返

款相关报表在售楼处现场财务
审核，审核通过之后，递交给开
发商公司财务审核，审完没有
问题之后，公司才能付款。售楼
处代理公司一直没有将报表交
给公司，公司也没有办法直接
进行审核。部门之间协调不给
力，这才造成了返款不到位的
情况。

市民孙先生高
价购买了天朗蔚蓝
城的一套商铺，看中
的就是返租利润，但
到了返款日期，钱却
迟迟不能到位。置业
顾问说，因为开发商
老总出差了，签不了
字。开发商则说，是
因为初次办理返租
业务，部门协调不到
位，耽误了时间。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为避免返租销售后开发商
跑路的情况，国家建设部2001年
公布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
取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
的方式销售商品房。”2006年5

月，国家建设部又对当时再度盛
行的“返租经营”再次发文，明确

“售后包租”、“承诺回报”等是房
地产广告明令禁止的内容。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友震介绍，尽管国家有这样的
规定，但是业主在购买商铺时，

《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与济南立
皓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而《委
托代管服务合同》则是与天朗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签
订的。这算是打了个“擦边球”，
在法律上规避了违规的风险。

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管
服务合同》，违约责任部分没有明
确约定未在规定期限内返款应当
赔付的违约金。在这种情况下，不
能要求开发商赔付违约金，只能要
求开发商尽快将所欠资金归还。李
友震提醒业主，返租购房的形式存
在一定的风险，在签订合同时应当
注意明确双方的违约责任。

律师说法>>

合同应明确
双方违约责任

市民徐女士最近
是有车库也不敢往里
停车，因为地下停车
库停电，黑得伸手不
见五指。对此，开发商
和物业却相互推责：
物业说地下停车库开
发商没有交接，自己
管不着；开发商则说
物业欠了近30万电费
才被停电，地下车库
是被连累。

地下车库被停电的
茗筑美嘉小区。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摄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家住茗筑美嘉的徐女士，
在地下停车库租了一个停车
位，每个月200元。可是最近几
天，因为地下停车库停电，她不
敢把车停到车位上。

徐女士介绍，9号、10号楼
下那一片停车库停电，已经停
了好几天了。“车库里面没有
电，一点儿都看不见，实在是太

吓人了，万一哪个地方躲着个
人，出点事情怎么办？”

记者通过10号楼的电梯，
下到茗筑美嘉小区地下二层停
车库。停车库可以用“伸手不见
五指”来形容，通过手电筒照明
可以看到，停在里面的车寥寥
无几，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在这
一片区的隔壁片区，还能看到

亮光，偶尔能听到停车的声音。
“胆子大一点儿的男士还

敢把车停到这里，晚上下班回
来的女孩子都不敢把车开进
来。”徐女士说，“现在，我都是把
车停到别的住宅楼下面的车位
上，再从其他楼里出来回家。”徐
女士表示，麻烦一点儿倒是小
事，最主要的是停电太不安全。

业主>> 地下车库没电，胆大的才敢进

茗筑美嘉小区的物业是青
岛新天物业，物业的一名工作
人员介绍，地下停车库停电是
因为没钱交电费。业主没把钱
交给物业，开发商也没把地下
停车库交接给物业，地下停车
库的事儿物业管不着，还是要
找开发商。

物业方面一李姓负责人反

复强调，车库一直都由开发商
管理，为啥停电自己并不清楚。
至于到底是谁欠了供电公司的
电费，该负责人同样表示不清
楚。

该负责人介绍，大约去
年 1 2月份，开发商才把供电
户头过户到物业名下。当时
只是在供电局办理了过户手

续，具体事项并未做好分割。
按理说户头交接后，业主应
该把电费交到物业，但业主
目前仍然把电费交到开发商
那里，物业并没收到钱，自然
没钱到供电局交费。这其中
还牵扯到过户之前的一些电
费，开发商并没有把之前的
欠费缴清。

物业>> 开发商没交接，不管车库的事

在茗筑美嘉小区西门
北侧的售楼处，工作人员介
绍，是因为物业欠了供电公
司近30万元的电费，供电局
才把小区一部分电给停了。
公建电户名已经在去年11

月份过户给了物业，11月份
之前的电费开发商已经缴
清了，主要是11月份之后的
电费没有缴。

该工作人员给记者出
示了一张《限电通知书》，通
知书的催费对象是“青岛新
天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分公司”。通过通知书
可以看到，从2014年11月1日
起，到2015年3月9日，拖欠济
南供电公司开发区客户服
务中心共计291149 . 25元。根
据相关规定，于3月16日对
茗筑美嘉小区采取停电催
费措施。

该工作人员介绍，目前
地下停车库的管理没有交
接给物业，停车库的一些保
安人员也都是开发商的。但
是，地下停车库有没有交接
跟停电没有关系，主要原因
还在于新天物业欠的电费
太多。物业两个月所欠电费
高达10万元，就算整个地下
车库再怎么用电，也不可能
用这么多。物业所欠电费是
整个小区的公共设施用电
费用，比如照明、电梯费等
公建电使用费，地下停车库
只是受连累被停电。

开发商>>

物业拖欠电费

导致车库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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